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第二次教師教學發展諮詢委員會 

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5 年 4 月 20 日（星期三）12：10 

地點：圖書資訊館 4 樓會議室 

主席：杜景順教務長 

出席、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記錄：張奕儂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 

感謝各位委員中午出席與會。 

貳、 前次會議執行情形 

案由一：105 年度「教師專業教學社群計畫」共20 件申請案(附件一)，是否照案通過，請委員 

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105 年度教師專業教學社群計畫通過名冊業於 105 年 3 月 29 日以勤益科大教字第

1051000103 號函發公告予本校各教學單位。 

■解除列管，予以結案。 □繼續辦理，持續列管。 

 

案由二：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「教學創新課程補助」共9 件申請案(附件二)，請委員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104-2 教學創新課程增額通過9 件補助案。 

執行情形：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創新課程補助通過名冊業於 105 年 3 月 29 日以勤益科大教

字第 1051000103 號函發公告予本校各教學單位。 

■解除列管，予以結案。 □繼續辦理，持續列管。 

 

臨時動議：評分項目有些是成果有些是專業知能，能否限定為 3 年或5 年內的資料，避免教 

書年資影響評分結果，評分可更為公平。 

主席：設定資料年限，請承辦單位研議 3 年或5 年為佳。 

執行情形：提案至本次會議審議(提案二)。 

□解除列管，予以結案。■繼續辦理，持續列管。 

 

參、 提案討論 

提案一：105 年度「提升數位教材品質補助計畫」共 13 件申請案(附件一)(p.1)，是否照案通過，

請委員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年度執行期程為 4 月至 12 月，共 9 個月，徵案期間為 105 年 3 月 23 至 4 月 15 日。 

二、補助經費來源為 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A-1-3 項下，每案可補助 22,000 元及 TA 一名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

 

提案二：教學創新課程補助徵案辦理，設定教師申請資料呈現年限，請委員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前次會議臨時動議委員提案「評分項目有些是成果有些是專業知能，能否限定為 3 年或5 年

內的資料，避免教書年資影響評分結果，評分可更為公平。」，經主席裁示由承辦單位研議

年限3年或5年為佳。 

二、經查詢各大學相關補助辦法，未見年限設定。另本校教學傑出教師遴選辦法 (附件二) (p.3)，

請申請教師呈現前三學年資料。 

三、承上，建議將本案申請資料呈現年限設定為三學年內，並修正於徵案補助計畫中第肆項第

三點(附件三) (p.9)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提案三：本校「教師教學發展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」(附件四)(p.10)第三條修正案，請委員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本辦法第三條「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三人，教務長、副教務長及進修推廣部主任為當然

委員，其餘委員由各學院院長就各學院內教學經驗豐富、學術成就卓著之教師中各推薦兩

人，陳請校長聘任之。委員任期一年，得連任。教務長為召集人。」 

二、本次會議有兩位委員因休假研究不便出席與會，為維持委員會運作，擬於法規中敘明委員

因特殊情事不便擔任委員時，將請學院重新推派委員人選。 

決  議：文字修正後通過。 

 

 

肆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 散會：12:4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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